
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辞职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

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董事兼总

经理陈茂政先生辞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因工作变动，陈茂政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、总经理、董事会战略委员

会委员等职务，经核查，其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。 

二、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陈茂政先生离任未导致公司

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，不会对公司董事会运作和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

陈茂政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，在新聘总经理就任前，由

公司副总经理唐小平先生主持经营班子工作。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

补选和聘任总经理工作。 

我们同意陈茂政先生辞去公司董事、总经理、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，

对其辞职原因无异议。 

特此声明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康晓岳_________ ____   何祚文___ __________   米旭明____________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月 30 日 


